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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出售及關連交易
出售目標公司50.99%股權及轉讓目標公司債務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

轉讓協議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耀豪國際與華僑城
成都投資及目標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耀豪國際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華僑
城成都投資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股權（即耀豪國際實益擁有的目標公司50.99%股權），股
權代價為人民幣1,092,103,600元。作為股權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訂約方亦訂立債務
轉讓協議，據此，華僑城成都投資有條件地同意以債務權益代價人民幣160,364,475.51
元受讓目標公司結欠耀豪國際人民幣160,364,475.51元之債務。代價總值（即股權代價
與債務權益代價之和）為人民幣1,252,468,075.51元。

完成後，本集團將不會持有目標集團之任何權益，而目標集團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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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計算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75%，故根據上市規
則第14章，出售事項（如落實）將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

Pacific Climax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其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70.94%，並由華僑城股份間接全資擁有。由於華僑城成都投資由華僑城股份直接全資
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華僑城成都投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出售事
項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相關申報、公告、通函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會主席張大帆先生（亦擔任華僑城成都投資的執行董事）被視為於出售事項中擁有
重大權益。張大帆先生已就提呈董事會的轉讓協議相關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
披露者外，概無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於出售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

一般資料

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就出售事項向獨立股東提供建議及推薦意見。創富融資
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出售事項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建議。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將提呈決議案以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Pacific Climax及其聯繫人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就有關轉讓協議的決議
案投票。所提呈決議案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以普通決議案方式通過，並以投票方式
進行表決。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出售事項進一步詳情、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
立股東提供的建議、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意見、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及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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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完成須待本公告所披露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包
括相關股東批准及監管批准）獲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出售事項未必會進行，故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緒言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耀豪國際與華僑城成
都投資及目標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耀豪國際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華僑城成
都投資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股權（即耀豪國際實益擁有的目標公司50.99%股權），股權代價
為人民幣1,092,103,600元。作為股權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訂約方亦訂立債務轉讓協議，
據此，華僑城成都投資有條件地同意以債務權益代價人民幣160,364,475.51元受讓目標公
司結欠耀豪國際人民幣160,364,475.51元之債務。代價總值（即股權代價與債務權益代價之
和）為人民幣1,252,468,075.51元。

完成後，本集團將不會持有目標集團之任何權益，而目標集團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
司。

股權轉讓協議

股權轉讓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

訂約方

(1) 耀豪國際，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

(2) 華僑城成都投資（作為買方）；及

(3) 目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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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出售資產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耀豪國際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華僑城成都投資有條件地同意
收購股權（即耀豪國際實益擁有的目標公司 5 0 . 9 9%股權），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1,092,103,600元。

有關目標公司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告下文「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一節。

支付股權代價

華僑城成都投資將以下列方式支付股權代價：

(1) 股權代價的50%須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日期起計一(1)個月內支付予耀豪國際指定的
銀行賬戶；及

(2) 股權代價餘下的50%須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日期起計三(3)個月內支付予耀豪國際指
定的銀行賬戶。

自付款延遲之日起，華僑城成都投資將每日按應付股權代價之0.02%的比例支付罰金。然
而，倘延遲付款乃因中國的相關國家政策造成，則耀豪國際可延長股權代價的到期支付
日期。

股權代價乃由耀豪國際與華僑城成都投資經公平磋商並參考以下因素而釐定：(i)目標集
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ii)本公告「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一節所述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
益；(iii)獨立估值師採用資產基礎法對目標集團全部股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
估值人民幣2,128,000,000元；及(iv)成都華僑城項目的發展進度及未來前景。有關成都華
僑城項目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告「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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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完成日期應為在中國國資委相關機構或實體完成股權轉讓登記手續（「登記」）之日。通常
需要約一個月方可完成登記手續。耀豪國際應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日期起五天內，與華
僑城成都投資及目標公司合作辦理登記手續。

先決條件

股權轉讓協議須待以下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 訂約方已妥為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2) 本公司已獲得所有必要的批准、授權、同意及許可，並已根據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
的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完成所有相關程
序；

(3) 訂約方已訂立債務轉讓協議；及

(4)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已獲中國國資委相關機構或實體批准。

鑑於（其中包括）(i)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以及在中國完成股權轉讓登記所需的時間，預期
股權轉讓代價的50%將於完成前或完成時同時向本集團支付；(ii)股權轉讓協議包含華僑
城成都投資延遲支付股權轉讓代價的處罰條款；及(iii)華僑城成都投資的背景及地位，特
別是華僑城成都投資為國有企業，並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全資擁有，董事認為，股權轉讓
協議的結算及完成機制足以保護本公司資產並確保收到全部股權代價。

債務轉讓協議

債務轉讓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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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1) 耀豪國際，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轉讓方）；

(2) 華僑城成都投資（作為受讓方）；及

(3) 目標公司。

將予轉讓債務

根據債務轉讓協議的條款，華僑城成都投資有條件地同意受讓目標公司結欠耀豪國際的
債務，即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之應付但未付股息人民幣160,364,475.51元。

債務權益代價人民幣160,364,475.51元為債務總額。

支付債務權益代價

華僑城成都投資將以下列方式支付債務權益代價：

(1) 債務權益代價的50%須在債務轉讓協議生效日期起計一(1)個月內支付予耀豪國際指
定的銀行賬戶；及

(2) 債務權益代價餘下的50%須在債務轉讓協議生效日期起計三(3)個月內支付予耀豪國
際指定的銀行賬戶。

先決條件

債務轉讓協議須待以下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 訂約方已妥為簽署債務轉讓協議；及

(2) 本公司已獲得所有必要的批准、授權、同意及許可，並已根據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
的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完成所有相關程
序。

有關本集團及耀豪國際之資料

耀豪國際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耀豪國際之主要業務活動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
從事綜合開發業務（包括開發和經營旅遊主題公園、開發及銷售住宅、建造合約、開發及
管理物業，以及物業投資）及新型城鎮化產業生態圈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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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僑城成都投資之資料

華僑城成都投資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為華僑城股份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由國資
委實益擁有。其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及經營，以及旅遊服務業務。

華僑城股份為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眾公司，受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中
國有關規則及法規規管。其主要從事文化旅遊及房地產業務。華僑城集團為華僑城股份
之控股公司。

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本集團通過自Pacific Climax之控股公司香港華僑城收購OCT Investments 49%及51%權益
以及OCT Investments欠付香港華僑城之各自股東貸款，首先收購目標公司25%權益，總
代價為310,000,000港元（「先前收購事項」）。於先前收購事項時，OCT Investments持有耀
豪國際100%權益，而耀豪國際的唯一資產為目標公司25%股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根
據耀豪國際、華僑城房地產及華僑城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訂立之增資協議，耀豪
國際向目標公司單獨出資人民幣588,000,000元，將其於目標公司之權益自25%增至約
50.99%。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總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500,000,000元，已全
額繳足。於本公告日期及完成前，目標公司的股權如下：

股東 註冊資本
持股概約
百分比

（人民幣元） （%）

耀豪國際 764,804,000 50.99
華僑城房地產 372,366,000 24.82
華僑城股份 362,830,000 24.19

總計： 1,500,000,000 100%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旅遊及房地產開發業務，包括成都華僑城項目。成都華僑城項目是一
個大型綜合開發項目，位於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三環外路沙溪線兩側，包括高檔住宅社
區、城市娛樂及商業綜合體以及歡樂谷主題公園，總佔地面積約1,827,000平方米，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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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面積約2,250,000平方米。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已啟動成都華僑城項目下商品房及
商舖的最後銷售階段，僅剩少數待售物業，包括總面積約54,600平方米的多層別墅及住宅
物業、總面積約6,600平方米的高級商舖及總面積約25,900平方米的停車場。於二零零九
年至二零一九年間完工的可出租商業物業的總建築面積約為123,600平方米，例如位於純
水岸、公園廣場、東岸會所及哈克兒童館的地下商舖和商業街舖。於二零一九年，合約
銷售面積及金額分別達到約89,400平方米及約人民幣1,594百萬元，而已結算面積及金額
分別為約55,400平方米及約人民幣1,036百萬元。可出租商業用地面積約為125,400平方
米，其中約96%已出租。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都歡樂谷吸引約3.27
百萬遊客，實現收入約人民幣261百萬元。

目標集團之財務資料

下文分別概述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目標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
資料：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收入 654,018,000 1,383,753,000 213,710,000
稅前利潤╱（虧損）淨額 246,529,000 303,128,000 (39,961,000)
稅後利潤╱（虧損）淨額 90,680,000 (18,777,000) (66,196,00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擁有人應佔淨資產 2,416,927,000 2,306,953,000 1,646,054,000

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及所得款項用途

完成後，本集團將不會持有目標集團之任何權益，而目標集團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
司，故目標集團的財務業績將不再併入本集團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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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本集團將變現出售事項的收益約人民幣233,348,181元，乃根據(i)股權代價；(ii)債務
權益代價；(iii)目標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資產；及(iv)與出售事項有關的估
計開支計算。

股東務請注意，財務影響僅供參考，因出售事項而產生之實際損益金額經審核後方可作
實，且將根據目標公司於完成時之財務狀況作出評估，並最終於完成後在本公司之綜合
財務報表確認。

完成後，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人民幣1,073,397,261元（此金額已扣除相關稅費
以及相關中介費用，且不包含債務權益代價）。董事會計劃將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用
於一般營運資金及日後投資。本集團一直在積極尋求文化旅遊、科技及新型城鎮化等領
域的投資機會，以期獲得具有增長潛力的優質資源及項目。倘無法覓得合適的投資機
會，則原擬用於未來投資的部分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償還本集團的股東貸款。

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成都華僑城項目目前已經進入銷售尾盤，僅剩少數物業及車位待售。受房地產調控政策
影響，剩餘物業的去化速度較慢。因此，出售事項符合公司戰略及經營需要，使本集團
能夠快速盤活存量資產，加快資金周轉，出售事項所得資金將投入於潛在的優質項目，
以優化資源配置。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之意見將載於通函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認為，出
售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且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計算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7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出售事項（如落實）將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

Pacific Climax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其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70.94%，並由華僑城股份間接全資擁有。由於華僑城成都投資由華僑城股份直接全資擁
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華僑城成都投資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出售事項亦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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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相關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董事會主席張大帆先生（亦擔任華僑城成都投資執行董事）被視為於出售事項中擁有重大
權益。張大帆先生已就提呈董事會的轉讓協議相關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概無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於出售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

一般資料

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就出售事項向獨立股東提供建議及推薦意見。創富融資獲
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出售事項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建議。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將提呈決議案以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Pacific Climax及其聯繫人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就有關轉讓協議的決議案投
票。所提呈決議案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以普通決議案方式通過，並以投票方式進行表
決。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出售事項進一步詳情、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
股東提供的建議、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意見、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及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通告之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出售事項須待本公告所披露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包
括相關股東批准及監管批准）獲達成後，方告完成。因此，出售事項未必會進行，故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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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耀豪國際」 指 耀豪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為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成都華僑城項目」 指 由目標公司開發及管理的大型綜合開發項目，建於位於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三環外路沙溪線兩側土地上，
包括高檔住宅社區、城市娛樂及商業綜合體以及歡樂谷
主題公園

「本公司」 指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根據轉讓協議完成出售事項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債務」 指 目標公司結欠耀豪國際的債務人民幣160,364,475.51元，
即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之應付但未付股息

「債務權益代價」 指 根據債務轉讓協議轉讓債務的代價合共人民幣
160,364,475.51元

「債務轉讓協議」 指 耀豪國際、華僑城成都投資與目標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四日就耀豪國際向華僑城成都投資轉讓債務訂立的債
務轉讓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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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出售目標公司股權及根據債務轉讓協
議轉讓耀豪國際的債務予華僑城成都投資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轉
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股權」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耀豪國際將出售予華僑城成都投資的
目標公司50.99%股權

「股權代價」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出售股權的代價合共人民幣
1,092,103,600元

「股權轉讓協議」 指 耀豪國際、華僑城成都投資與目標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四日就轉讓股權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林誠光先生及朱永
耀先生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其設立之目的為就出售
事項向獨立股東提供推薦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創富融資」

指 創富融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可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
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為有關出售事項之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Pacific Climax及其聯繫人以外的股東，該等股東無須就
批准出售事項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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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估值師」 指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獨立專業估值師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一般商業條款或
更佳條款」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華僑城成都投資」 指 華僑城（成都）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
為華僑城股份之全資附屬公司

「華僑城集團」 指 華僑城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中國國有企
業，為華僑城股份之控股公司

「香港華僑城」 指 香港華僑城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注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由華僑城股份全資擁有

「OCT Investments」 指 OCT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華僑城股份」 指 深圳華僑城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
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華僑城房地產」 指 深圳華僑城房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

「Pacific Climax」 指 Pacific Climax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訂約方」 指 耀豪國際、華僑城成都投資及目標公司，為轉讓協議之
訂約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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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 指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股份」 指 本公司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成都天府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之有限公司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轉讓協議」 指 股權轉讓協議及債務轉讓協議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大帆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

於本公告發行之日，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即：執行董事張大帆先生、謝梅女士及林
開樺先生；非執行董事汪文進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林誠光先生及朱永耀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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